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2222 2023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格灵深瞳
股票代码：688207
信息披露义务人 1：Zhen� Partners� I�（HK）Limited
住所 /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2：Zhen� Partners� IV�（HK）Limited
住所 /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3 年 5 月 1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1/真格基金 I 指 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 2/真格基金 IV 指 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格灵深瞳/上市公司/公司 指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合计持股比例减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企业名称 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董事 XU XIAO PING
注册资本 7,640,000.00 港币

注册号 2247633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Zhen Partners Fund I, L.P.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2、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企业名称 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董事 XU XIAO PING
注册资本 10,000.00 港币

注册号 2351037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Zhen Partners Fund IV, L.P.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XU XIAO PING 男 董事 加拿大 新加坡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
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信息披露义务人 2 均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投资运作安排需要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格灵深瞳股份的计划安

排。
2、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信息披露义
务人 1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3,699,6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2%，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 9,248,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1 的上述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若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真格基金 I 及其一致行动人真格基金 IV 合计持有格灵

深瞳股票 11,694,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218%。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248,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真格基金 I 及其一致行动人真格

基金 IV 合计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格灵深瞳股份共计 2,445,200 股，累
计减持比例为 1.3219%，交易股份性质为流通 A 股。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比例

真格基金 I
大宗交易 2023 年 3 月 17 日 -

2023 年 4 月 4 日 742,775 32.27-41.11 0.4015%

集中竞价交易 2023 年 5 月 18 日 -
2023 年 5 月 19 日 1,095,200 37.52-41.79 0.5921%

真格基金 IV 大宗交易 2023 年 3 月 17 日 607,225 32.27 0.3283%
合计 2,445,200 - 1.321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真格基金 I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86,832 5.9935% 9,248,857 4.9999%
真格基金 IV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7,225 0.3283% 0 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力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1：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

董事 ：XU XIAO P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 2：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董事 ：XU XIAO PING
2023 年 5 月 19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格灵深瞳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格灵深瞳 股票代码 6882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 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11,694,057 股
持股比例：6.32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2,445,200 股
变动比例：1.3219%
变动后持股数量：9,248,857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07），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3,699,6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按照市场
价格确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9,248,8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1 的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若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注：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1：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

董事 ：XU XIAO P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 2：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董事 ：XU XIAO PING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207� � � � � � � � �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3-026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

暨减持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 Zhen� Partners� I�（HK）Limited（以下简称“真格基金 I”）及

其一致行动人 Zhen� Partners� IV�（HK）Limited（以下简称“真格基金 IV”）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
数量从 11,694,057 股变动至 9,248,85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3218%减少至 4.9999%，不
再是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到股东真
格基金 I 及其一致行动人真格基金 IV 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企业名称 Zhen Partners I (HK)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董事 XU XIAO PING
注册资本 7,640,000.00 港币

注册号 2247633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Zhen Partners Fund I, L.P.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2、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企业名称 Zhen Partners IV (HK)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董事 XU XIAO PING
注册资本 10,000.00 港币

注册号 2351037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Zhen Partners Fund IV, L.P.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二座 10 楼 1003 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真格基金 I 及其一致行动人真格基金 IV 合计通过

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格灵深瞳股份共计 2,445,200 股， 累计减持比例为
1.3219%，交易股份性质为流通 A 股。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比例

真格基金 I
大宗交易 2023 年 3 月 17 日 -

2023 年 4 月 4 日 742,775 32.27-41.11 0.4015%

集中竞价交易 2023 年 5 月 18 日 -
2023 年 5 月 19 日 1,095,200 37.52-41.79 0.5921%

真格基金 IV 大宗交易 2023 年 3 月 17 日 607,225 32.27 0.3283%
合计 2,445,200 - 1.3219%

三、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真格基金 I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86,832 5.9935% 9,248,857 4.9999%
真格基金 IV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7,225 0.3283% 0 0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定性文件规定，信息披露
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仍在集中竞价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其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
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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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 1 号天地邻枫创新产业园 1 号楼 B

栋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408,9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408,9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27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27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王艳女士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4 人，董事长赵勇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政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周瑞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9,946 99.9700 19,000 0.03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9,946 99.9700 19,000 0.03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9,946 99.9700 19,000 0.03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408,446 99.9992 500 0.000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9,946 99.9700 19,000 0.03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1,913 99.9573 27,033 0.042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1,913 99.9573 27,033 0.042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389,946 99.9700 19,000 0.03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783,6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22,292,4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332,281 99.8497 500 0.1503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5,133 96.8016 500 3.1984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317,1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分 配 暨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股
本方案的议案》

22,624,754 99.9977 500 0.0023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22,598,221 99.8805 27,033 0.1195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2,606,254 99.9160 19,000 0.084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8；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成、龚曼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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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 658 号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43,542,8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50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宪淼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季菊芬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佳俊女士出席会议；财务总监沈晓如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1、议案名称：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6、议案名称：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07、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2.08、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09、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0、议案名称：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1、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2、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3、议案名称：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5、议案名称：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6、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19、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20、议案名称：评级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2.21、议案名称：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
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000 0.0076 200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3,531,610 99.9921 11,200 0.007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
件的议案》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2 发行规模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4 债券期限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05 债券利率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07 转股期限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
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
方法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1 赎回条款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2 回售条款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7 募集资金用途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8 募集资金存管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19 担保事项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20 评级事项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2.21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有效期限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 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预
案＞的议案》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4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5
《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6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 ＞的 议
案》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7

《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
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
措施与相 关主体承 诺 ＞的
议案》

22,600 66.8639 11,000 32.5443 200 0.5918

8
《 关 于 公 司 ＜ 未 来 三 年
（2023-2025 年 ） 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的议案》

22,600 66.8639 11,200 33.136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沛沛、朱芷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未审议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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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拟进行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到上海

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德莱控股”）告知函，上海康德莱控股拟以所持公
司部分 A 股股票用于对上海康德莱控股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可交换债券”）进行补充质押。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在公司指定信披媒体上披露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上海康德莱控股已将持有的 23,600,000 股公司 A 股股票及其孳息质押给债券受托
管理人，本次可交换债券已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完成发行，详情请查阅公司于指定信披媒体
上披露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5 日接到上海康德莱控股函告， 上海康德莱控股将其所持有的
8,400,000 股进行补充质押。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指定信披媒体上披露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0）。

根据《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
向专业投资者）》约定的维持担保比例和追加担保机制，上海康德莱控股拟将持有的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 公司 A 股股票自其证券账户划转至质押专户以办理补充质押登
记，用于对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偿付提供补充担保。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的股票补充质押登记及后续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936� � � � �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26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外部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5 月 19 日，本行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耿明
斋先生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本行监事会同意提名
耿明斋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选举耿明斋先生为外部监事的相关事项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耿明斋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行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发布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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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于 2023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 4 人，其中外部监事马宝军先生在表决时限内未表达意见，
视为弃权。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耿明斋先生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 票。
同意提名耿明斋先生为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履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耿明斋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外部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本行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耿明斋先生简历
耿明斋先生，1952 年 2 月出生，河南大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教授。
耿先生于 1985 年 7 月起于河南大学任职， 自 1985 年 7 月至今任教师， 自 1993 年 4 月至

2001 年 11 月先后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自 200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经济学院院长， 期间自 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兼任中原经济发展研
究院院长，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自 2019
年 9 月至今任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
首席专家。 耿先生自 2016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任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
2016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自 2019 年 1 月
至今任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817）独立董事，自 2019
年 5 月至今任中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
咨询组研究员、河南省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河南民营经济
研究会会长。

耿先生不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本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与本行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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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5 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4499 号上海康桥万豪酒店会议室 6。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8 名，代表股份 504,016,372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47.99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439,796,23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1.87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28 人，代表股份 64,220,134 股，占公司总
股本 6.115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4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5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4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5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8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9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5%；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4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5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8%；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8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9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5%；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992,84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42,99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5%；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4,005,18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55,33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6%；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3,837,09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4%；反对 166,542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187,236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反对 166,542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7%；弃权 12,7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98%。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4,005,18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55,33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6%；反对 11,1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4,005,58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55,73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2%；反对 10,784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04,005,188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反对 10,400 股，占

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784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

果：同意 64,355,33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6%；反对 10,400 股，占
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784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12%。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董宇律师、于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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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23 年 4 月 26 日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3 年 5 月 19 日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050,159,955 股减少至 1,049,690,955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 1,050,159,955 元减少至 1,049,690,955 元。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百润
股份：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和注销，
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